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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筹资活动，确保资金的合

法、有效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基金会筹资活动应遵循公开、透明、合法、自愿的原则，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保

障捐赠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条 筹款对象

海内外热心支持公益事业的政府、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

第三章 筹资原则与管理

1. 所有筹款方式均须符合我会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2. 所有的募捐行为应当使用本机构账户，不得使用个人和其他组织的账户。未

经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擅自以我会名义进行任何形式的筹款活动。

3. 筹款过程中保证捐赠自愿和无偿的原则，不得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

4. 加强捐赠财产的管理，依据法律法规、章程规定和募捐方案使用捐赠财产。

资金用途应在筹款过程中公示或与捐赠人达成一致约定，确需变更募捐方案

规定的捐赠财产用途的，应当召开理事会进行审议，报民政部门备案，并向

社会公开。

5. 给予捐赠人积极热情的服务，并按各项目的承诺给予反馈。

6. 应当建立募捐信息档案，妥善保管、方便查阅。

第四章 筹资方式与程序



1. 基金会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筹资，包括但不限于定向捐赠、合作筹资等。

2. 募捐时应制定详细的募捐方案，并明确募捐的目的、募得款物的用途等 。

3. 定向捐赠应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并与捐赠人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捐赠资金的

具体用途和使用条件。

第五条 捐赠反馈

一、基础反馈

1. 开具捐赠票据。

2. 接受捐赠人的咨询、投拆。

3. 邀请参加年度捐赠人大会并颁发相应捐赠荣誉奖牌或证书。

二、项目反馈

1. 募捐周期超过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募得款物情况及使用情况）。

2. 根据项目情况和实施要求，定期反馈项目建议书、项目执行方案、受助人申

请材料、项目月度或季度报告、项目中期或年度报告、项目总结报告（终期）

等。

3. 我会如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应当每年至少一次将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

状况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

三、定制服务

1. 冠名公益基金或捐赠项目等。

2. 邀请参与项目启动仪式、寻访及总结会。

第六章 资金使用与管理



1. 基金会应根据捐赠人的意愿和基金会的章程，合理安排捐赠资金的使用方向。

2. 捐赠资金的使用应符合基金会的业务范围，主要用于公益慈善项目的支持 。

3. 基金会应定期向社会公布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

第七章 信息公开与监督

1. 基金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相关规定，定期公示专项基金的

使用情况。

2. 基金会应向捐赠人及时告知募捐情况及慈善项目的实施情况，确保信息的公

开透明 。

第八章 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基金会负责解释。

本办法如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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